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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羅東高工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適性轉科簡章 

一、依本校〈國立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學生轉科實施要點〉辦理。 
二、名額： 

編號 科  別 名額 

1 製圖科 1 

2 電子科 1 

三、申請資格及條件： 
凡就讀本校日間部一年級學生（綜合職能科、實用技能班與建教合作班除

外）因學習適應問題者，得報名申請。 
四、申請原則： 

（一）為提供本校學生適性學習機會，得申請轉入不同科同年級就讀，其餘

各年級各學期均不得申請。 
（二）招收名額以補足該科原核定招生名額為限。 

五、申請日期與程序： 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110 年 12 月 20（星期一）至 110 年 12 月 23 日（星期四）

每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17 時止。 
（二）報名地點：教務處註冊組。 
（三）應繳文件：申請書（如附表一），並檢附下列文件： 

1.適性輔導資料表（如附表二）。 
2.期中評量成績。 

（四）面談時間：110 年 12 月 30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08 時 10 分於教務處報

到，上午 08 時 30 分舉行。 
（五）依成績排序，經轉科專案小組審議後，簽請校長核定後錄取，並得採

不足額錄取。 
六、放榜： 110 年 12 月 3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6 時前於本校網站公告。 
七、錄取報到：111 年 1 月 4 日（星期二）12 時前至教務處註冊組辦理報到， 

逾期取消錄取資格。 
八、轉科之學分抵免原則： 

（一）科目名稱、內容相同且學分數相同者，可予抵免。 
（二）科目名稱不同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者，且學分數相同者，可予抵免。 
（三）科目名稱及內容相同而學分數不同，可以多抵少，不得以少抵多。 
（四）抵免科目學分之成績採計，以其原實得分數登錄。 

九、注意事項： 
（一）錄取並完成報到後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再回原科就讀。 
（二）轉科學生，其應修而未修之科目，應參加重補修課程。 
（三）在學期間申請轉科以一次為限，且以申請一科為原則，並應於修業 

期限內修滿規定科目及學分數，始得畢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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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一】 

羅東高工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 適性轉科  申請書 
 

學

生

基

本

資

料 

姓 名  聯 絡 電 話  

班 級  學 號  

出 生 
年 月 日 

 年     月     日 
身 分 證 
統 一 編 號 

 

緊 急 
聯 絡 人 

 
關 
係 

 
緊 急 
聯 絡 電 話 

 

戶 籍 地 址  

聯 絡 地 址  

申請轉科科別 □製圖科        □電子科 

家長或監護人 
意見 

家長或監護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轉
科
規
劃 

轉科動機  

補修學分 
規劃 

 

學習規劃  

檢
附
資
料 

□ 適性輔導資料表 
□ 期中評量成績 
□ 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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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附表二】 

羅東高工 110 學年度第一學期適性轉科  輔導資料表 
 

學生 
資料 

姓    名  性    別 □男   □女 聯絡電話  

就讀科別 科 班    級  

申請轉科別 □製圖科       □電子科 

檢附

資料 

□相關測驗名稱（請依序列出並檢附測驗結果）： 
 
 

□其他可檢附資料（請依序列出並檢附相關表單）： 
 
 

學生 
適性 
輔導 
紀錄 
摘要 

適性輔導紀錄摘要，自   年   月   日 ～    年    月    日 
1.導師: 
 
 
 
 
 
 

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輔導教師： 
 
 
 
 
 
 
 

輔導教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綜合

評估  
 

輔導人員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表說明： 
1. 相關測驗名稱，請填寫申請學生於高一受測之相關測驗名稱，並請附上該生之測驗

結果影本以供審查。 
2. 其他可檢附資料，可提供申請學生其他非測驗但可呈現學生適性轉科之相關資料，

並需附上該資料之紙本（或影本）以供審查。 
3. 綜合評估欄位，請主責申請學生之輔導人員，待本申請表其他欄位皆填寫完成，且

均附上各相關紙本後，填寫綜合意見。 


